
農業部　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字第1141121904號

修正「香蕉鮮果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」，並自中華民 
     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。
 附修正「香蕉鮮果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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